
書
寫
國
語
指
導
要
點
：(1)

字
體
大
小
適

中
，
約
八
分
大 (2)

寫
在
十
字
格
正
確
位

置
，
筆
畫
從
第
幾
間
什
麼
地
方
起
筆
，
到

第
幾
間
收
筆
，
筆
畫
有
沒
有
經
過
十
字
中

線
或
橫
線
或
十
字
中
心
，
筆
畫
要
正
確
到

位
。
其
它
作
業
有
空
格
或
括
弧
，
也
應
書

寫
在
格
子
中
間
，
並
且
大
小
合
宜
。
例
：

十
字
格
分
4
小
間
，
中
間
為
十
字
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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